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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為促進學生參與社會服務學習，提升良好公民素質及實踐公民責任，培養學

生未來就業核心能力，特訂定「中國文化大學專業課程融入服務學習作業要點」

(以下簡稱本作業要點)。  

二、各學系應整合院系所發展特色及資源，規劃主題式服務學習課程，至少選擇 1門

專業課程融入服務學習，以強化院系所專業領域特色與服務學習結合。 

三、具服務學習內涵專業課程開課原則： 

(一)開課年級以 2年級以上為限。 

(二)服務項目、服務場域應具公益性質，以及服務學習內涵（專業與服務之連結

度、實踐、反思、及回饋之過程）。 

(三)任課教師須依課程專業性，於開學前選定校外非營利機構之協力單位或服務單

位，協商簽訂合作契約（詳如範本），確定服務內容與欲達成之學習目標，由

協力單位提供服務地點，並與任課教師共同督導學生至指定地點從事服務學

習。  

(四)教學助理協助聯繫服務單位，帶領學生從事服務，紀錄服務成果，帶領反思之

進行。  

(五)每年 4月及 11月應將次學期專業課程服務學習計畫提「服務學習委員會」審

議。  

(六)任課教師應於教學大綱中，明示該課程為服務學習課程，並說明服務單位、服

務內容、反思方式及成績評量方法等。  

四、學生修習專業課程服務學習者，應完成該課程所定之服務工作，服務時數至少 18

小時(含服務講習與反思)，且該科成績及格，始認定其完成服務學習。對已達到服

務學習畢業門檻之學生，須填寫申請表(附證明)，徵求授課教師核可，並交教務處

綜合業務組備查，得免除其從事該課程所規範之服務學習工作。 

五、教師開設專業課程服務學習或輔導學生從事服務學習之成效，得列入教師評鑑及

升等之服務紀錄。 

六、推動專業課程服務學習之教師、教學助理及績優參與學生，於專業課程服務學習

成果發表會中頒發獎勵。 

七、其他未盡事宜依本校「服務學習實施辦法」及相關法規辦理。  

八、本作業要點經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提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